
江苏健安农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公告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 4月27日裁定受理江苏健安农牧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天帆（沭阳）律师

事务所为管理人，并已发布债权申报等相关公告。现管理人就债权申

报事宜，依法公告如下。

一、申报债权的主体

1、对江苏健安农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应

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截至 2026 年 4 月 27 日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到期，附条件、附期限

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都应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附利息的债权，在申报时利息计算至2026年 4月26日（含当日）。

2、若相同债权人的相同债权对江苏健安物流有限公司、江苏健

安农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均享有权利的，也应分别按江苏健安物流有

限公司、江苏健安农牧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申报要求申报债权，

但应在申报册中标明为连带债务及连带债务人信息。

若相同债权有多名债权人的，建议该多名债权人共同向管理人申

报权利，若单独申报的，应在申报册中标明为连带债权及连带债权人

信息；相同债权不得重复申报，否则按虚假申报债权追究法律责任。

3、2025 年 7月，江苏健安物流有限公司根据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2025）苏 13 破申 5号决定书而进行预重整，相关债权人

在预重整期间已成功申报债权的，无需再另行申报债权，但需要补充

申报或补充提交申报材料的除外。若预重整期间申报的债权的利息计

算截止预重整受理日，管理人将依法确定至 2026 年 4月 26 日（含当

日）止，无需债权人另行申报或主张。

二、申报截止日期及方式

1、申报截止日期：应于 2026 年 7 月 5日前申报。未在上述日期

前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

2、申报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沭城街道上海南路 217 号江

苏天帆（沭阳）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周律师 18000136171、窦律师

15052632650。

3、申报方式（选其一）：

3.1 现场申报

本次申报优先以现场申报方式受理申报，请债权申报人或其代理

人，现场至上述申报地址向管理人提交纸质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1）填写完整的债权申报册（格式见附件债权申

报册模板）；（2）身份证明复印件一套（公民的身份证；公司或其他

组织的，营业执照或机构统一代码证，有代理人的还应提供代理人证

件）；（3）证据材料的完整复印件（复制件）一套。

债权申报人在现场申报时，请携带相关身份证明及证据的原件



（原物）供管理人现场核对，管理人经核对一致后，原件（原物）退

还债权申报人或其代理人，留存复印件（复制件）。

3.2 邮寄申报

对于外埠等无法及时到现场申报的债权人，可以通过中国邮政

EMS快递（其他普通快递或信件无法查收）邮寄方式向上述申报地址

及联系人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1）填写完整的债权申报册（格式见附件债权申

报册模板）；（2）身份证明复印件一套（公民的身份证；公司或其他

组织的，营业执照或机构统一代码证，有代理人的还应提供代理人证

件）；（3）证据材料的完整复印件（复制件）一套。

管理人在债权审查时，将采取线上联系等方式核对相关原件（原

物），若有必要的，另行通知债权申报人向管理人当面提供原件（原

物）以供核对。

三、注意事项及提示

1、请债权申报人认真阅读本公告及债权申报册模板中内容，工

整、完整、如实、准确地填写债权申报的诉求及事实情况，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提交的复印件（复

制件）应清楚、可辩认。

3、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26 年 7 月 15 日 15 时 30 分在宿

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权利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4、管理人在 2026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提交

已受理的全部债权申报及审查登记表（包含上述预重整期间已成功申

报而无需另行申报的债权，以及 2026 年 4月 27 日以后向管理人申报

的债权），敬请各债权人、债权申报人（含原预重整期间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和债权申报人）及时关注；未到会的债权申报人请在会后及时

与管理人联系，以取得相关资料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因人民法院安检需要，参

加债权人会议的人员务必携带身份证原件以供查验。

。

特此公告

二〇二六年五月六日


